
- 1 -

耿农联发〔2023〕 号

各乡、镇、民族乡人民政府，孟定、勐撒农场社区管委会，华侨

管理区委员会：

《耿马自治县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兑付实

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耿马自治县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兑付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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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耿马自治县财政局

2023 年 5 月 26 日

耿马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26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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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自治县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资金兑付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兑付实施方案>的通知》（云

财农〔2023〕48 号）、《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的通知》（临财农发〔2023〕45 号），为调

动种粮农民积极性，稳定种粮农民收入，确保我县 2023 年实际

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以下简称“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兑付，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实施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内容，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种粮农民，涉及

农民群众切身利益，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事关农村社会和谐稳

定，各级各部门应充分认识补贴政策的重要意义，要从讲政治、

重民生、保稳定的高度，认清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

性，明确工作职责，压实工作责任，上下联动、协同推进，不折

不扣地执行好党和国家政策。务必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前通过云

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平台将补贴资金发放

到种粮农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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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贴资金来源

上级下达我县的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244 万元。

三、补贴对象、依据、标准及发放方式

(一)补贴对象。补贴资金发放对象为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涨

成本的实际种粮者，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流转土地

种粮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以及开展粮食耕种管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

(二)补贴依据。补贴依据为粮食生产底线指标 42.8 万亩（详

见附件 3）。

(三)补贴标准。为统一补贴标准，结合上级下达补助资金及

粮食生产底线指标，我县补贴标准为亩均 5.7 元。

(四)补贴资金分配与下达。一次性实际种粮农民补贴资金指

标按预算管理规定，由县财政部门收到上级下达的补贴资金后，

根据县农业农村局分配意见立即完成补贴资金分配;原则上于 5

月 30 日前将资金兑付到种粮农民手中。

(五)补贴发放方式。采取云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

卡通”直接发放，对到人到户的发放至补贴对象社会保障卡金融

账户，对到企业、组织或机构的,发放至补贴对象指定并提供“一

卡通”管理平台的对公账户。县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国库集中支付

管理办法，通过单位零余额账户实现补贴资金直达补贴对象社会

保障卡金融账户。单位零余额账户开户银行与同级农业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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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资金清算。社会保障卡开户银行实时向补贴对象免费推送补

贴资金短信(短信内容包括补贴项目、发放金额、发放日期、补

贴项目主管部门、发放周期等信息，具体详见附件)。相关金融

机构不得在补贴资金发放业务中额外收取费用。

三、补贴发放流程

(一)数据采集和维护。各乡(镇)、农场、管理区要充分运用

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和现有相关补贴发放基础数据等，精准识别

实际种粮农民。一是对申请补贴资金的农户通过入户调查等方式

进行初步核实；二是通过“一卡通”管理平台对申请人身份证号、

社会保障卡银行卡号、手机号码等基础信息进行校验；三是核实、

校验不通过的退回并向信息采集主体说明情况，校验有误的需更

正后重新录入。

(二)业务公示。各乡(镇)、农场、管理区对核实通过的补贴

信息，要利用政务村务公开场所、互联网信息平台等进行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补贴项目、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和补贴金额(除按

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补贴信息外)，接受群众监督，形成公示证

明材料。对于群众反馈的问题，应及时核查，并根据核查结果修

正并再次进行公示。

(三)资格审批。对核实通过并公示无异议的补贴数据，由各

乡(镇)、农场、管理区上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县级农业农村部

门通过跨部门比对、抽查等方式对申请人情况进行审核，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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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申请事项进行审批，不符合条件的退回并向申请人说明情

况。

(四)制定发放方案。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县财政部门，根

据核定的补贴对象和补贴金额，制定补贴资金发放方案，报县人

民政府审定后下发各乡(镇)、农场、管理区。

(五)申请资金支付。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审定的补贴资金

发放方案，通过“一卡通”管理平台将补贴发放数据提交同级财

政部门(附审定后的补贴资金发放方案)，县级财政部门根据补贴

资金发放方案对补贴发放数据同资金预算指标是否匹配等进行

复核后，将复核结果反馈项目主管部门，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挂接

相应指标，生成资金支付申请、国库集中支付凭证和国库集中支

付批量业务支付明细。

(六)补贴资金发放。补贴资金发放按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办

理，由县农业农村部门零余额账户开户银行根据县农业农村部门

开具的支付凭证、批量业务支付明细按规定时间节点将资金直接

兑付到补贴对象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或企业、机构、组织的对公

账户，再按财政清算汇总凭证与双江县农业发展银行进行资金清

算。补贴发放、资金清算等情况由“一卡通”管理平台及时反馈

财政部门和补贴项目主管部门。

(七)发放结果反馈和处理。单位零余额账户开户银行应及时

将发放结果反馈至“一卡通”管理平台，对因补贴对象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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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误等原因发放失败的，单位零余额账户开户银行应将资金退回

粮食风险基金财政专户，由具体发放补贴资金的县农业农村部门

核实并更正信息后，重新办理补贴资金发放手续，直至发放成功。

对于发放成功的补贴信息，由“一卡通”管理平台按照既定的短

信模版（详见附件 5）推送至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由社会保障

卡合作银行将资金发放短信及时推送给补贴对象。

(八)补贴公告及查询。补贴资金发放完成后，县农业农村部

门按规定在 5 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网站、门户网站、政务村务公

开场所等渠道开展补贴发放结果信息公开。补贴发放结果由“一

卡通”管理平台自动推送至“云南财政”微信公众号、“阳光云

财一网通”等互联网平台，提供个人线上查询。

(九)账务管理。补贴资金发放的县农业农村部门是补贴资金

会计核算主体，资金发放后，应按照日清月结的要求，及时整理

归档相关文件、表册、国库集中支付凭证和银行对账单等财务资

料，建立资金发放总账和明细账，并在决算中反映收支。县财政

部门应建立资金指标和资金发放总台账，在月末和年终与补贴项

目主管部门、单位零余额账户开户银行做好清算对账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要求，各级人

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分

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县财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要在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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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细化责任措施，完善流程环节，

倒排发放时间，确保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政策有效落实，

补贴资金准确、及时、安全、尽额发放到位。

(二)加强前期工作。由于此次补贴采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

金“一卡通”管理平台发放，县农业农村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零余额开户银行和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金融机构要强化

协作，完善基础信息，确保补贴资金顺畅发放。县农业农村部门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未办理社会保障卡补贴对象数据

的比对结果，及时通知未办理社会保障卡补贴对象依次到当地社

会保障部门通知的社会保障卡办理银行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卡;对

补贴对象社会保障卡金融功能未激活的，县农业农村部门及时通

知补贴对象到当地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办理激活;对补贴对象手

机号码等基础信息错误或不完善的再次进行核实，并补充完善。

(三)强化资金监管。各乡(镇)、农场、管理区要加强补贴资

金监管，坚持日常监管和重点抽查相结合，通过事前现场抽查审

核、事中随机抽查、事后专项核查、大数据辅助核对等，强化补

贴资金的审核和监管，全面掌握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及时发现并

纠正补贴发放中存在的问题。对骗取、套取、挤占、挪用或违规

发放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建立定期报送制度。县级将建立工作进展定期调度制

度，动态管理补贴资金进展情况，请各乡(镇)、农场、管理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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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前将补贴发放情况报送县财政部门和县农业农村部门，

报送材料内容包括补贴对象、补贴面积、补贴标准、发放流程、

补贴兑付等基本情况以及好的做法、存在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

等。县农业农村局联系人：李向东（14769050883）；县财政局

联系人：李学慧（15126500912）；邮箱：gmnyjbgs@126.com。

(五)做好政策宣传。各乡(镇)、农场、管理区要进一步强化

政策宣传和解读，重点明确补贴对象为实际种植粮食的生产者，

补贴目的是为应对农资价格上涨、稳定农民收入，要引导基层干

部特别是乡村一级干部，准确把握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

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认真贯彻落实好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强农惠农政策。

（六）紧抓时间节点。各乡(镇)、农场、管理区要根据《耿

马自治县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分配表》，尽快

落实补贴发放对象花名册及补助面积，填写《实际种粮一次性补

贴导入模板》（附件 4），于 5 月 26 日前导入云南省惠民惠农

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平台，并利用政务村务公开场所、

互联网信息平台等进行公示，于 5 月 29 日前通过“一卡通”管

理平台将公示结果上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县级

农业农村部门于5月30日前完成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

贴资金发放工作，并于 5 月 31 日前完成补贴发放结果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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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1.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

省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兑付实施

方案》的通知（云财农〔2023〕48 号）

2.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的通知（临财农发〔2023〕45 号）

3.耿马自治县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分配表

4.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导入模板

5.短信推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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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沧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临财农发〔2023〕29 号

转发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云南省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兑付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自治县、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现将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兑付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云

财农〔2023〕48 号）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临沧市财政局 临沧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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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沧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4 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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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沧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临财农发〔2023〕45 号

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实际种粮
农民一次性补贴的通知

各县（区）财政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的通知》（云财农〔2023〕55 号），现将中央财政下达我

市的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2353 万元下达你们（详见附

件 1），请列入 2023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收入科目列“1100208
结算补助收入”，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2130120 稳定农民收入

补贴”，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

移性支出”。补贴资金按照《云南省 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资金兑付实施方案》（云财农〔2023〕48 号）相关要求

进行兑付，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2 -

一、核清补贴对象。补贴资金发放对象为实际种粮农民，具

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开展粮

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对于开展粮食耕种收全

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可根据服务双方合同（协议）约定，

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补贴发放对象；对于流转土地种粮的个人和

组织，根据签订的流转合同（协议），确定补贴发放对象。补贴

资金应补给承担农资成本的生产者。各地进一步结合实际精准识

别实际种粮农民，加强对补贴面积的核实，确保补贴资金安全、

精准兑付。

二、补贴标准。省级按照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马铃薯

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测算分配资金。各地结合补助资金额度、粮

食播种面积等情况综合确定补贴标准，县域内补贴标准应统一。

三、加快资金兑付。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指标按预

算管理规定，分解下达各县（区）。补贴资金通过“粮食风险基

金”专户，以对下补助的方式下达至各县（区），由县（市、区）

进行列支。各县（区）财政部门要及时与农业农村部门和相关金

融机构做好沟通，各县（市、区）收到上级下达的补贴资金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资金分配；原则上于 5 月 30 日前将补贴

资金兑付到种粮农民手中。补贴资金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平台发放。5 月 31 日前将补贴兑付情况形成正

式报告报省财政厅和省农业农村厅。

四、强化资金监管。各地要加强资金监管。一是各地要高度

重视，加大监管力度，通过事前抽查审核、事中随机抽查、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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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核查等方式，强化补贴资金监管，掌握补贴资金发放情况，

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发放中存在的问题。二是严格落实公开公示

相关要求，及时公开公示补贴政策及资金发放情况，接受社会和

群众监督，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三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将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

果运用等环节。各县收到资金，及时将绩效目标表（详见附件 2）
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备案。

五、做好政策宣传。各地要进一步强化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相关政策宣传和解读，重点明确补贴对象为实际种粮者，补贴目

的为稳定农民收入，引导基层干部特别是乡村一级干部准确把握

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强农惠农政策。

六、其他要求。各地要按照云南省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资金兑付实施方案，抓好补贴资金兑付。各级财政部门、农业农

村部门收到资金后，要第一时间向当地政府相关领导报告，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将资金兑付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好抓实，及

时完成资金兑付。

附件：1．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分配表

2．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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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中央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分配表

序号 州（市） 县（市、区） 分配资金（万元）

十九 临沧市 合 计 2353

119 临翔区 199

120 凤庆县 400

121 云 县 455

122 永德县 447

123 镇康县 252

124 双江县 172

125 耿马县 244

126 沧源县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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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中央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专项名称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省级财政主管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州、市财政部门 州、市级主管部门

年度总体
目标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成本指标

时效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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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农业农村局。

————————————————————————————
临沧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 5 月 25日印发

————————————————————————————



附件3：

耿马自治县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分配表

编制单位：耿马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编制时间：2023年5
月25日

序号 乡（镇） 补贴资金（元） 面积（亩) 补贴标准（元/亩）

1 耿马镇 276850 48570 5.7

2 勐永镇 320910 56300 5.7

3 勐撒镇 292980 51400 5.7

4 孟定镇 596790 104700 5.7

5 大兴乡 160170 28100 5.7

6 芒洪乡 94620 16600 5.7

7 四排山乡 247380 43400 5.7

8 贺派乡 156180 27400 5.7

9 勐简乡 238260 41800 5.7

10 勐撒农场管委会 21660 3800 5.7

11 孟定农场管委会 22230 3900 5.7

12 华侨农场管委会 11970 2100 5.7

合计 12 2440000 428070

负责人：常成才                     制表人：李向东                  联系电话：
14769050883   



附件4：

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填报模板 (请勿修改表头信息 ,带*为必填项)

SUB_NAME IDEN_NO SO_AREA_1 SO_SUB_1 SO_AMT REMARK ADD TEL INPUT_TOWN_NAMEINPUT_COUNTY_NAME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补贴面积 *补贴标准 *补贴金额 备注 住址 手机号码 受理乡镇(非必填) 受理村(非必填)



附件 5：

短信推送模板

（补贴对象)，您好:您尾号为(后四位)的社会保障卡金融账

户,于(x 年 x 月 x 日 x 时 x 分)收到农业农村部门发放的(x 年度

x 月份)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x 元)，发放周期为一次性发放。

这是针对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际种粮者的专项补贴，

是党和政府的惠民惠农补贴政策。


